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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佈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
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佈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
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TERMBRAY INDUSTRIES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IMITED
添利工業國際（集團）有限公司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0093）

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業績公佈

添利工業國際（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之董事會（「董事會」）謹向股東提呈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團」）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
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及本集團於該日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連同比較
數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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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
二零一零年

九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

截至
二零零九年

九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

千港元 千港元
附註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持續經營業務：
收益 3 4,346 3,117
銷售貨品及提供服務成本 (1,958) (1,383)

毛利 2,388 1,734
其他收入及收益 4 3,987 1,714
行政開支 (9,397) (11,616)
融資成本 5 (3,330) (3,186)

除稅前虧損 (6,352) (11,354)
稅項 6 (127) (73)

期內持續經營業務虧損 (6,479) (11,427)

已終止經營業務：
期內已終止經營業務溢利 7 15,281 54,760

期內溢利 8 8,802 43,333

期內其他全面收益（開支）
換算海外營運之財務報表所產生之
 匯兌差額 2,395 (137)

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11,197 43,196

應佔期內溢利：
 本公司擁有人 1,325 16,649
 非控股權益 7,477 26,684

8,802 43,333

應佔全面收益總額：
 本公司擁有人 2,315 16,512
 非控股權益 8,882 26,684

11,197 43,196

港仙 港仙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每股盈利（虧損） 9
來自持續及已終止經營業務
 基本及攤薄 0.07 0.85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
 基本及攤薄 (0.33) (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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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零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零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附註 （未經審核） （重列）

非流動資產
 物業、機器及設備 73,868 84,956
 投資物業 3,206 3,261
 作抵押銀行存款 2,000 2,034
 商譽 – 247,121
 無形資產 – 5,226

79,074 342,598

流動資產
 已竣工待售物業 117,273 116,105
 存貨 – 44,743
 貿易及其他應收賬款 10 42 125,620
 支付予供應商之按金及預付款項 2,453 18,518
 可退回稅項 171 598
 作抵押銀行存款 – 12,811
 銀行結存及現金 734,119 825,367

854,058 1,143,762
 分類為持作買賣資產 11 649,939 –

1,503,997 1,143,762

流動負債
 貿易及其他應付賬款及應計費用 12 3,118 26,418
 已收按金 766 9,516
 撥備 3,173 3,173
 應付一關連公司款項 2,956 1,992
 可換股票據 132,026 128,696
 應繳稅項 3,465 15,368
 銀行貸款 – 29,448

145,504 214,611
 與分類為持作買賣資產相關之負債 11 163,284 –

308,788 214,611

淨流動資產 1,195,209 929,151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1,274,283 1,271,749

非流動負債
 銀行貸款 – 4,300
 遞延稅項負債 759 5,797

759 10,097

淨資產 1,273,524 1,261,652

資本及儲備
 股本 156,611 156,611
 儲備 997,182 994,192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1,153,793 1,150,803
 非控股權益 119,731 110,849

總權益 1,273,524 1,261,6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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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編製基準

本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附錄十六之適用披露規
定及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編製。

誠如附註7及13所闡釋，於二零一零年九月三日，本公司擁有其51%權益之附屬公司添利
百勤油田服務（英屬維爾京群島）有限公司（「添利百勤」）訂立一份認購協議向獨立第三方
配發及發行新股份，並於二零一零年十月完成後將本集團之股權減少至45.9%。相關業務
（即提供油田工程及顧問服務）被視為於本中期期間經已終止，故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內
之可比較數字已重新呈列以與本期呈列相符合。

2. 主要會計政策

本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歷史成本基準編製。

本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採用之會計政策與編製本集團截至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之全年財務報表所採納之會計政策一致，惟下文所述者除外。

持作買賣之非流動資產（出售組別）及已終止經營業務

倘賬面值可主要通過出售交易而非通過持續使用而收回，則該非流動資產或出售組別會分
類為持作買賣。該條件僅於極有可能達成出售及非流動資產（或出售組別）可於現況下即
時出售時方告符合。管理層必須對出售作出承諾，而出售預期應可於分類日期起計一年內
合資格確認為已完成出售。當本集團承諾出售計劃涉及失去一間附屬公司控制權時，該附
屬公司之所有資產及負債於符合上述條件時均分類為持作買賣，不論本集團是否將於出售
後保持其前附屬公司之非控股權益。

分類為持作買賣之非流動資產（或出售組別）乃按資產過往賬面值及公平值兩者中之較低
者減出售成本計量。

於聯營公司之權益

聯營公司為一間擁有重大影響力且並非為附屬公司或合營企業權益之實體，包括非法人實
體（如合夥企業）。重大影響力指有權參與被投資公司之財務及經營政策決策而非控制或
共同控制該等政策。

聯營公司之業績以及資產及負債乃使用權益會計法計入該等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內，惟分類
為持作買賣之投資除外，在該種情況下，其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5號「持作買賣之非
流動資產及已終止經營業務」進行處理。根據權益法，投資乃按成本（經就收購後本集團
分佔聯營公司之資產淨值變動作出調整）減已認定之任何減值損失於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內列賬。倘本集團分佔聯營公司之虧損等於或高於本集團於聯營公司之權益，則本集團將
終止確認其分佔之進一步虧損。當本集團已產生法定或推定責任或代表該聯營公司作出付
款時，方會就額外分佔之虧損作出撥備及確認負債。

倘本集團實體與本集團聯營公司進行交易，則溢利及虧損會作抵銷，惟以本集團於有關聯
營公司之權益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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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用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本集團於本中期期間內首次採用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以下新增及
經修訂準則、修訂及詮釋（「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該等準則、修訂及詮釋
於二零一零年四月一日開始之集團財政年度生效。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5號之修訂作為二零零八年香港
 財務報告準則之改進之一部分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 二零零九年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改進，於二零零九年
 七月一日及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
 期間生效（倘適用）

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經修訂） 綜合及獨立財務報表
香港會計準則第32號（修訂） 供股之分類
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修訂） 合資格對沖項目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號（修訂） 首次採納之額外豁免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修訂） 集團之現金結算股份支付款項交易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經修訂） 業務合併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詮釋第17號

向擁有人分派非現金資產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經修訂）「業務合併」及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經修訂）「綜合及獨
立財務報表」

本集團已就收購日期為二零一零年四月一日或之後之業務合併預先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第3號（經修訂）「業務合併」。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經修訂）「綜合及獨立財務報表」有關
取得控制權後附屬公司所有權權益變動及失去附屬公司控制權之會計處理之規定，本集團
同樣由二零一零年四月一日或之後預先應用。

由於在本中期期間內並無發生適用於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經修訂）及香港會計準則第
27號（經修訂）之業務合併，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經修訂）、香港會計準則第27
號（經修訂）及其他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相應修訂對本集團目前或過往會計期間之簡明綜
合財務報表並無構成影響。本集團未來期間之業績可能會因為適用於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3號（經修訂）、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經修訂）及其他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相應修訂之未
來交易而受到影響。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5號「持作買賣之非流動資產及已終止經營業務」之修訂

二零零九年頒佈之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5號「持作買賣之非流動資產及已終止經營業務」
之修訂，為「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改進」之一部分。該修訂就被列為持作買賣之非流動資
產（或出售組別）或已終止經營業務所需要作出之披露進行闡明。修訂指出其他香港財務
報告準則的披露規定並不適用於被列為持作買賣之非流動資產（或出售組別）或已終止經
營業務，除非彼等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就該等資產（或出售組別）有具體的披露規定；或披
露與遵循其他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計量（關於個別資產或作為出售組別一部分之資產）有
關且資料並未於財務報表別處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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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會計準則第17號租賃之修訂

作為二零零九年頒佈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改進之一部分，香港會計準則第17號租賃就租
賃土地之分類作出修訂。於香港會計準則第17號未修訂前，本集團須將租賃土地分類為經
營租賃並於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內將其呈列為預付租金。香港會計準則第17號之修訂已經
刪除有關要求。該修訂要求租賃土地須按香港會計準則第17號所載之一般原則分類，即按
租賃資產所有權之相關風險及回報是否已大致上轉移至承租人為基準。

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17號之修訂所載之過渡性條文，本集團根據其訂立租約時存在之資
料重新評估於二零一零年四月一日尚未到期之租賃土地分類。符合融資租賃分類之租賃
土地已由預付租金重新追溯分類至物業、機器及設備。此導致於二零一零年四月一日將
過往賬面值為66,077,000港元之預付租金重新分類至使用成本模式計量之物業、機器及設
備。因此，於二零一零年四月一日，物業、機器及設備之賬面值由18,879,000港元增至
84,956,000港元。採納香港會計準則第17號之修訂對本集團當前或過往會計期間之財務業
績並無影響。

本集團並無提早應用任何已頒佈惟尚未生效之新訂或經修訂準則、修訂或詮釋。

本公司董事預計應用其他新訂及經修訂準則、修訂或詮釋將不會對本集團業績及財務狀況
造成重大影響。

3. 收益及分部資料

本集團於期內之收益分析如下：

截至
二零一零年

九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

截至
二零零九年

九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

千港元 千港元

持續經營業務
銷售物業 1,803 386
租金收入 2,543 2,731

4,346 3,117

已終止經營業務
銷售設備 48,048 132,935
顧問服務收入 47,588 57,249

95,636 190,184

99,982 193,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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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資源分配及表現評估向主要營運決策者（即本公司執行董事）呈報之資料更著重於本集
團兩個主要經營分部（即物業投資及發展部和油田工程及顧問服務部）。本集團油田工程
及顧問服務業務自二零一零年九月分類為持作出售出售組別時終止經營。已終止經營業務
之詳情及業績載於附註7。

有關物業投資及發展分部之資料呈報如下。

持續經營業務

截至
二零一零年

九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

截至
二零零九年

九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

千港元 千港元

收入 4,346 3,117

分部業續 4,824 1,806

未分配其他收入及收益 975 928
未分配開支 (8,273) (9,006)
購股權開支 (675) (1,969)
可換股票據之實際利息開支 (3,330) (3,186)

期內虧損 (6,479) (11,427)

上文呈報之所有分部收益均來自外部客戶。

各經營分部所用會計政策與本集團會計政策相同。分部溢利指由各分部賺取之溢利而並未
分配之未分配其他收入及收益、未分配開支、購股權開支及可換股票據之實際利息開支。
此乃就資源分配及表現評估向本集團主要營運決策者呈報之量度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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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其他收入及收益

持續經營業務

截至
二零一零年

九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

截至
二零零九年

九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

千港元 千港元
利息收入來自
 －可供出售投資 – 3
 －銀行結存及金融機構存款 995 1,105
匯兌淨收益 2,727 523
雜項收入 265 83

3,987 1,714

5. 融資成本

自持續經營業務產生之融資成本指可換股票據之實際利息開支。

6. 稅項

持續經營業務

截至
二零一零年

九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

截至
二零零九年

九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稅項：
 香港利得稅 113 50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企業所得稅 14 23

127 73

香港利得稅及中國企業所得稅乃根據管理層對整個財政年度之預期加權平均年度所得稅
稅率之最佳估計予以確認。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香港利得稅及中國企
業所得稅之估計平均年度稅率分別為16.5%（二零零九年：16.5%）及25%（二零零九年：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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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已終止經營業務

於二零一零年九月三日，添利百勤與Termbray Natural Resources Limited（「Termbray 
NRC」，本公司之全資附屬公司）、King Shine Group Limited（「King Shine」，本集團非控
股權益方，持有添利百勤49%之股權）及一位投資者（「投資者」，本集團之獨立第三方）訂
立一份認購協議，據此，添利百勤將配發及發行，而投資者將認購添利百勤之新股（「認
購股份」），佔添利百勤經該認購（「認購事項」）擴大後已發行股本之10%，代價人民幣
88,800,000元須以美元支付。

添利百勤及其附屬公司從事本集團之所有油田工程及顧問服務。於認購事項完成後，添利
百勤將分別由Termbray NRC、King Shine及投資者擁有45.9%、44.1%及10.0%權益。油田
工程及顧問服務業務應佔之資產及負債已分類為持作出售之出售組別，並單獨載於二零一
零年九月三十日之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如附註11所載）。

添利百勤及其附屬公司之業績及現金流量已歸類入已終止經營業務。計入簡明綜合全面收
益表及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之業績及已終止經營業務之現金流量分析如下：

期內已終止經營業務之溢利

截至
二零一零年

九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

截至
二零零九年

九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

千港元 千港元

收益（附註3） 95,636 190,184
銷售貨品及提供服務成本 (51,703) (86,905)

毛利 43,933 103,279
其他收入及收益 8,290 1,882
銷售及分銷開支 (18,229) (21,657)
行政開支 (14,019) (8,251)
分佔聯營公司業績 340 –
融資成本 (919) (845)

除稅前溢利 19,396 74,408
稅項 (4,115) (19,648)

期內已終止經營業務之溢利 15,281 54,760

應佔期內已終止經營業務之溢利：
 本公司擁有人 7,804 28,076
 非控股權益 7,477 26,684

15,281 54,7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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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終止經營業務之現金流量

截至
二零一零年

九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

截至
二零零九年

九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

千港元 千港元

（用於）來自經營業務之現金淨額 (120,214) 14,614
用於投資業務之現金淨額 (28,556) (7,563)
來自融資業務之現金淨額 75,614 8,326

現金流量（減少）增加淨額 (73,156) 15,377

8. 期內溢利

六個月截止至
持續經營業務 已終止經營業務 合計

二零一零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零九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零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零九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零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零九年
九月三十日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期內溢利已（扣除）計入：

無形資產攤銷，已計入行政開支 – – (1,493) (1,493) (1,493) (1,493)
銷售貨品及提供服務成本 (1,958) (1,383) (51,703) (86,905) (53,661) (88,288)
出售存貨成本 (992) (252) (31,239) (70,645) (32,231) (70,897)
折舊
 －物業、機器及設備 (1,059) (1,221) (1,447) (894) (2,506) (2,115)
 －投資物業 (55) (56) – – (55) (56)
融資成本 (3,330) (3,186) (919) (845) (4,249) (4,031)
其他收入及收益 3,987 1,714 8,290 1,882 12,277 3,596
購股權開支 (675) (1,969) – – (675) (1,9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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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每股盈利（虧損）

來自持續及已終止經營業務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之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乃按下列數據計算：

截至
二零一零年

九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

截至
二零零九年

九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

千港元 千港元

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之本公司擁有人應佔
 期內盈利 1,325 16,649

股份數目
千股 千股

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之普通股數目 1,957,643 1,957,643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之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乃按下列數據計算：

截至
二零一零年

九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

截至
二零零九年

九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

千港元 千港元

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之本公司擁有人應佔
 期內盈利 1,325 16,649

減：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來自已終止經營業務溢利 (7,804) (28,076)

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之本公司擁有人應佔
 期內虧損 (6,479) (11,427)

所用分母與上文所述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虧損）所用者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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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已終止經營業務

來自已終止經營業務之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為每股0.4港仙（截至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每股1.43港仙），此乃基於本公司擁有人應佔已終止經營業務之溢利7,804,000港
元（截至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28,076,000港元）及上文所述計算每股基本及攤
薄盈利之分母。

截至二零一零年及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由於假設轉換可換股票據將導致每股
收益增加及本公司購股權之行使價高於股份之平均市價，每股攤薄盈利之計算並未假設轉
換本公司尚未行使之可換股票據及行使本公司尚未行使之購股權。

10. 貿易及其他應收賬款

本集團向油田工程及顧問服務的大部份客戶提供自發票日期起計90日之信貸期。銷售物業
應收賬款及應收租金按相關協議條款收取。

貿易應收賬款（扣除呆賬撥備）按付款到期日呈列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零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零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 79,541 30,873
1－90日 10,458 18,312
91－180日 930 8,182
181－365日 43,238 46,342
1－2年 15,694 6,942
2年以上 4,209 3,108

154,070 113,759
減：計入持作出售之出售組別（附註11） (154,070) –

– 113,759
其他應收賬款 42 11,861

42 125,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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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分類為持作買賣資產

添利百勤及其附屬公司應佔之資產及負債已分類為持作出售，並單獨載於簡明綜合財務狀
況表。於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添利百勤及其附屬公司之資產及負債之主要類別（其詳
情載於附註7）如下：

於分類為
持作買賣時
之賬面值
千港元

資產
物業、機器及設備 10,953
於聯營公司之權益 350
作抵押銀行存款 39,326
商譽 247,121
無形資產 3,733
存貨 65,006
貿易及其他應收賬款（附註） 163,215
按金及預付款項 104,591
應收聯營公司款項 1,942
可退回稅項 4
銀行結存及現金 13,698

分類為持作買賣資產 649,939

負債
貿易及其他應付賬款及應計費用 32,785
應繳稅項 15,288
銀行貸款 109,889
遞延稅項負債 5,322

與分類為持作買賣資產相關之負債 163,284

分類為持作買賣之營運資產淨值 486,6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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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貿易及其他應收賬款

二零一零年
九月三十日
千港元

（未經審核）

貿易應收賬款 154,070
其他應收賬款 9,145

163,215

由於預期公平值減出售組別之出售成本將高於賬面值，因此無需計提減值虧損。

12. 貿易及其他應付賬款及應計費用

於報告期末按發票日期呈列之貿易及其他應付賬款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零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零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1 – 90日 29,874 17,725
90日以上 3,238 5,339

貿易及其他應付賬款 33,112 23,064
減：計入持作出售之出售組別（附註11） (32,785) –

327 23,064
應計費用 2,791 3,354

3,118 26,418

13. 報告期後事項

根據附註7載列之認購協議之簽署，認購事項須待先決條件達成後方告完成。該等先決條
件包括但不限於本公司股東於二零一零年十月召開之本公司股東特別大會上批准配發及發
行認購股份。

認購事項已於二零一零年十月二十日完成，當時添利百勤已終止為本公司之附屬公司，並
自當時起成為本公司之聯營公司。本公司董事正在確定視作出售添利百勤對本集團之財務
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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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股息

董事會議決不派發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二零零九
年：無）。

業務回顧

於回顧期間六個月內，本集團錄得營業額（持續及已終止經營業務）99,982,000港
元（截至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193,301,000港元）及期內溢利（持續
及已終止經營業務）8,802,000港元（截至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溢利
43,333,000港元）。期內營業額及溢利減少乃由於百勤集團之貢獻減少所致。

物業投資及發展

於回顧期內，本集團物業投資及發展業務之營商環境依然嚴峻。中國內地（「中
國」）廣東省之物業市場仍然競爭激烈。本集團主要在廣東省發展物業項目，期內
業務活動並不活躍。

本集團於廣東省中山市之已落成待售物業－永勝廣場擁有超過440個住宅單位，
座落於一幢三層高之商場及停車場上。該物業地處交通便利之黃金地點，兼有高
尚河畔景觀。中山市物業市場競爭激烈。現代化設計之物業供應充足。由於商場
空置，住宅單位之入住率持續下降。管理層致力於該等物業之市場推廣活動及仍
在透過物色新穎時尚商品吸引中山市之消費者，竭力改善該商場之經營。期內本
集團於永勝廣場之租金收入減少16.9%。於回顧期內，本集團已售出四個住宅單
位。於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尚有229個住宅單位仍未售出，其中有138
個住宅單位已租出。

有關於從化白天鵝寶源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從化寶源」）之投資，獲准延長從化
寶源合營期限之機會仍然很低。本集團於過往年度之財務報表已就從化寶源所持
有之物業作出全數減值虧損撥備。

油田工程及顧問服務

於回顧期間，百勤集團之營業額為95,600,000港元（二零零九年：190,200,000港
元）。當期營業額減少49.7%。期內，若干項目之進度及設備交付略有延遲。管理
層預期於未來幾個季度工程進度將迎頭趕上，百勤集團之業績表現亦將會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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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之主要客戶已收購多個大型海外油田儲量，因此對具豐富經驗之油田工程
及顧問服務需求激增。百勤集團擁有提供綜合性油田開發設計及顧問服務之技術
知識。本集團已中標獲得多個大型海外項目，該等項目將持續數年時間。百勤集
團目前正努力進行該等項目，其籌備工作進展順利，這將保證百勤集團未來之業
務增長。

百勤集團已加強與其國內客戶之技術交流並為其國內客戶引進國外先進技術。國
內銷售正在好轉。未來年度國內市場之業務將有所增長。

財務投資活動

本集團仍持有大量資金約7億港元，並已存入香港大型財務機構主要作短期銀行存
款。

其他

回顧期內並無收購主要附屬公司或聯營公司。

於回顧期間，本集團已抵押其若干客戶不超過72,656,000港元之貿易應收賬款及
銀行存款39,326,000港元，作為其獲取銀行授予信貸融資之擔保。除上文所述
外，自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以來，本集團之或然負債及資產抵押並無其他重
大變動。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本集團仍然持有充裕資金及並無重大資本開支承擔。所有營運資金均來自股東資
金、可換股票據及銀行貸款。

於二零零七年向King Shine Group Limited發行之133,692,000港元可換股票據，
乃免息及為期三年，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到期。票據持有人有權於二零
零九年七月一日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期間隨時及不時以每股轉換股份
1.20港元之初始轉換價（可予調整）將票據轉換為本公司之普通股。於到期日，票
據持有人有權要求本公司以現金全數償還任何未行使及未轉換可換股票據（如有）
之尚餘本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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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已獲得有抵押銀行貸款額度151,533,000港元
（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57,351,000港元），其中109,889,000港元（二零零九年
九月三十日：30,766,000港元）經已動用。在已動用銀行貸款中，106,189,000港
元（二零零九年：30,766,000港元）須於一年內償還，1,200,000港元（二零零九年
九月三十日：無）須於一年以上但於兩年以內償還，2,500,000港元（二零零九年
九月三十日：無）須於兩年以上但於五年以內償還。銀行貸款21,506,000港元及
88,383,000港元分別按每年5.10%之固定利率及介乎每年2.60%至5.31%（二零零九
年九月三十日：每年4.86%）之浮動利率計息。本集團之銀行貸款乃以美元及港元
計值。

由於本集團之有形資產主要為以港元計值之現金，因此本集團之匯兌風險很低。
就利率及貨幣而言，本集團無需採用作對沖用途之財務工具。

訂單

於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手頭未完成之油田工程及顧問服務訂單約為
654,770,000港元（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97,985,000港元）。

員工及薪酬政策

於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按市場薪金水平共僱用230名員工，員工福利包
括保險、公積金計劃、酌情花紅及購股權計劃。

本集團僱員之薪酬政策乃基於僱員之表現、資歷及能力。董事之酬金由薪酬委員
會參照本公司之營運業績、個人表現及可比市場統計數據而釐定。概無任何董事
或其任何聯繫人士以及高層僱員參與釐定其本身薪酬。本公司設有購股權計劃，
作為對董事及合資格僱員之獎勵。

有關因投資者認購百勤集團之新股而產生之視作出售事項

於二零一零年九月三日，添利百勤油田服務（英屬維爾京群島）有限公司（「添
利百勤」）（本公司之非全資附屬公司）、TCL Industries Holdings (HK) Limited
（「TCL」）、King Shine Group Limited（「King Shine」）及Termbray Natural 
Resources Limited（「Termbray NRC」） （本公司之全資附屬公司）訂立認購協議，
據此，添利百勤將配發及發行，而TCL將認購添利百勤之新股（佔添利百勤經認
購事項（「認購事項」）擴大後之已發行股本之10%），代價人民幣88,800,000元須
以美元支付。TCL及其最終實益擁有人為獨立第三方，並非本公司之關連人士。
於認購事項完成後，添利百勤將分別由Termbray NRC、King Shine及TCL擁有
45.9%、44.1%及10.0%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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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第14.29條，收購事項構成視作出售本公司於其
附屬公司之股權。根據上市規則第14章，認購事項亦構成本公司之非常重大出售
事項。載有認購事項詳情之通函已於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寄發予本公司股東。
認購事項已於二零一零年十月十八日召開之本公司股東特別大會上獲股東批准。
認購事項已於二零一零年十月二十日完成。

於完成時，添利百勤已不再為本公司之附屬公司，而已成為本公司之聯營公司。
添利百勤之賬目將不再併入本集團之綜合財務報表。

認購事項將妥善地鞏固百勤集團之財務狀況，並提升其持續進軍油田工程及顧問
服務業之能力。認購事項所得款項亦增加了百勤集團之流動資金，使其處於有利
位置調動資金進行持續拓展。

前景

全球經濟正從二零零八年爆發之全球金融危機中逐漸復甦。美國及中國正面臨全
球金融危機後之各種挑戰。美國經濟復甦速度遜於預期。在中國，中央政府已出
台多項緊縮貨幣政策以冷卻其經濟，尤其是過熱之房地產市場及高通脹率。本集
團相信，中國將繼續在未來全球經濟復甦中扮演重要角色。本集團有信心可把握
該等良機，抓緊各種可建立本身獨有優勢之機遇，開拓中國新業務。

物業投資及發展近幾年一直為本集團之主要業務，而本集團已投入大量資源在中
國物業市場物色投資機會，尤其是廣東省。然而，由於廣東省之物業市場競爭激
烈，本集團於回顧期間並無收購任何土地或物業，但本集團將於未來繼續在中國
物業市場物色投資機會。

百勤集團在海外市場還啟動了多個大型項目。該等新項目將持續數年時間。該等
項目的初始設計已經完成，來年將很快進入生產階段。油價保持在約每桶80美元
之適度穩定範圍。本集團預期該油價水平將促使大型國有石油公司大幅增加於新
油田之資本開支投資。中國國有石油公司會將大部分該等資本開支投資投向其海
外項目。由於百勤集團於海外油田擁有豐富經驗並與該等中國國有石油公司保持
非常良好之關係，本集團相信百勤集團很可能從未來資本開支增加中受益。本集
團對百勤集團之未來表現持審慎樂觀態度。

本集團將繼續經營其物業投資及開發業務，並透過其於百勤集團之權益從事油田
工程及顧問服務。本集團將謹慎探索各種投資機會以使本集團之長期表現保持穩
定增長。另一方面，本集團不能忽視目前存在之若干潛在風險因素，例如油價及
商品價格波動、利率走勢、全球經濟復甦進程及自然災害等。本集團對來年業務
持審慎樂觀態度，並深信能提升其競爭力及為其股東創造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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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期內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均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企業管治

除下文披露外，本公司於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已遵守上市規則
附錄十四載列之企業管治常規守則（「守則」）之守則條文。

根據守則條文A.4.2，每名董事（包括有指定任期之董事）應至少每三年輪值退任
一次。本公司受制於名為「一九九一年添利工業國際（集團）有限公司法令」之私
人法令。該法令第4(g)條訂明：「即使公司法或法律規定內載有任何相反內容，本
公司之董事無須於每屆股東週年大會上膺選，惟須（任何主席或董事總經理除外）
輪值退任。」本公司已修訂其現有公司細則，以訂明本公司每名董事（擔任主席或
董事總經理職務之董事除外）均須至少每三年輪值退任一次，而擔任主席或董事
總經理職務之董事須每三年膺選連任。

董事之證券交易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之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標準守則」）作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行為守則。本公司已向全體董事具體查
詢，彼等於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已遵守標準守則。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已成立審核委員會，成員包括本公司三位獨立非執行董事及一位非執行董
事。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集團採納之會計原則及慣例，以及商討有關審
核、內部監控及財務呈報之事宜，包括審閱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之中期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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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資料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業績已經執業會計師德勤‧關
黃陳方會計師行審閱。

於本公佈日期，本公司董事如下：

執行董事：

李立先生（主席）
梁麗萍女士
李銘浚先生（副主席及行政總裁）
黃紹基先生

獨立非執行董事：

陳紹耕先生
盧耀熙先生
湯顯和先生

非執行董事：

李嘉士先生
李永勝先生

承董事會命
添利工業國際（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李立

香港，二零一零年十一月十九日


